
契約書(稿) 

立合約書人：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以下簡稱甲方 

    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玆經雙方同意訂立買賣合約 

一、 品名：廢食用油。 

二、 金額：每公升新臺幣___佰___拾___元整。 

三、 清運地點：本監廢食用油放置處(乙方頇提供儲油桶予甲方)。 

四、 提貨時間：自合約日起不論甲方廢食用油數量多少，乙方接獲甲方通知後，

乙方應即前往運載（上班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1時；下午 13時 30分至 16

時），並頇會同相關人員點交，雙方於紀錄表簽名確認當次數量。 

五、 履約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整，如有下列情形，甲方得沒收履約保證金。 

(一) 有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依同條第二項

前段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二)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五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金。 

(三)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例如本案投標頇知第八點之相關合格證被廢止

或撤銷者，致部分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

之保證金；全部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全部保證金。 

(四) 頇返還已支領之契約價金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五) 未依契約規定延長保證金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金。 

(六) 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未賠

償者，與應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 

六、 繳款方式： 

(一) 每次載運數量由甲乙雙方人員登錄於紀錄表，並由雙方簽名確認。 

(二) 乙方應於每月 10日前(如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上班日)，以至本監出納處

繳納，或匯入本監銀行專戶等方式，繳交前一月份之價款；如無正當理

由逾期未繳納，視同違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三) 倘甲乙雙方就價款有疑義，均依每月份紀錄表結算之載運數量為依據。 



本監銀行專戶： 

銀行：臺灣銀行楠梓分行 

帳號：091036070077 

戶名：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301專戶 

七、 罰則：乙方人員進入本監戒護區，應遵守戒護法令之規定，如有違反，除涉

案人禁止進入戒護區，如涉有刑責移送偵辦外，應處懲罰性違約金（第一次

罰新台幣伍仟元整，第二次罰新台幣壹萬元整，第三次罰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整），如違反超過 4次以上，以違反法令情節重大，甲方得進行解除契約或

終止契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八、 乙方人員未於指定時間內清運者，機關保留當日自行處理之權利，並予以記

點 1次，記點 4次後機關得據以終止契約，並依本契約第六條未履行契約規

定，沒收履約保證金。 

九、 契約時效：得標次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於此期間如政府（主管機關）

明確訂定本次標的物之管理有特別規定（如禁止餿水養豬之政策）或有其他

相關規定時，本監即刻配合政策，終止出售契約並依政府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十、 機關與廠商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十一、 本合約正本 2份，甲乙雙方各執 1份，副本 2份由甲方存轉之用。 

十二、 本契約所用辭句或文字發生疑義時，機關（甲方）有解釋權。 

 

附表: 違禁物品明細如下: 

甲、 毒品類:行政院公告之「毒品之分級及品項」所列毒品。 

乙、 藥品類:迷幻藥、鎮定劑、安眠藥、FM2、未經檢查之藥品；如有服藥

者其藥品統一交戒護科保管。 

丙、 電器類:行動電話、無線電、呼叫器、照相機、攝影機、各種播放器

之主機及光碟片。 

丁、 具揮發性液體:汽油、柴油、去漬油、松香水、甲苯等。 

戊、 菸酒類:香菸、點火器具、檳榔、各種酒品及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己、 其他:現金、賭具、淫穢書刊。 

庚、 嚴禁替收容人夾帶書信或傳遞訊息。 

 

 



立合約書人 

 

 

甲      方：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法定代理人：典獄長 

電      話：07-6152646 

地      址：高雄市燕巢區正德新村一號 

 

 

乙      方： 

負  責  人：  

電      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107  年    月    日  

 

 

 

 


